
附件
山西省体育局关于办理省人大代表建议和

省政协提案的实施办法
为提高我局办理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的工作质量，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我局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工作基本程序
（一）签收

所有的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都由局办公室通过专门平台进行网上签收（包括我省“两会”会后签收和临时签收）。

（二）办理任务分解
1.任务分解程序
（1）根据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的内容，按照部门职责，由办公室提出关于办理任务的分解意见，明确一个牵头办理部门，并拟定配合协助部门（单位），印制办理清单，报牵头办理部门和配合协助部门（单位）的分管（联系协调）局领导审批。对于建议和提案中有事关大局、事关长远的特别重要事项的，经分管（联系协调）局领导签署意见后，报局长审批。

（2）局办公室根据局领导意见，将建议提案的办理清单和建议提案书面材料发送到牵头办理部门，不再另外发送配合协助部门（单位），再由牵头办理部门分发给配合协助部门（单位）。

（3）牵头办理部门如认为本项建议提案不应由本部门办理，可以在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退回办公室并书面说明理由，同时向办公室提出办理建议，由办公室重新分解任务。配合协助部门（单位）如认为本项建议提案不应由本部门（单位）配合协助办理，可以在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退回牵头办理部门，并书面说明理由，同时提出办理建议。

2.任务分解原则

（1）如建议提案主要内容大部分只涉及一个部门，则安排该部门为牵头办理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单位）为配合协助部门（单位）。

（2）如建议提案主要内容同时涉及多个部门，且办理任务没有明显差距，则确定局办公室为牵头办理部门。根据主要内容和部门（单位）职责，由相关部门（单位）分别答复，将答复意见汇总到办公室后，由办公室最后答复。

（3）牵头办理部门必须是局机关的某个处室，不能是市县体育部门、局直属单位或有关单位（部门）。

（三）办理答复

1.办理时限
办公室根据任务分解情况和省人大、政协要求，提出办理的时限要求，在办理清单上明确提出。

2.办理程序
（1）牵头办理部门根据建议提案内容，做好调查论证。

（2）牵头办理部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沟通，并与省政府办公厅指定的有关部门（单位）沟通，争取理解与支持。
（3）牵头办理部门收集整理配合协助部门（单位）的意见建议，并汇总整理答复意见。

（4）牵头办理部门负责人亲自审核答复意见。
（5）牵头办理部门将答复意见电子版发送办公室。

（6）办公室将答复意见拟制成正式文件，报局领导审签。

（7）办公室将正式文件纸质版报送省人大和省政协及省政府办公厅，同时在专门平台上进行网上答复。

（8）建议提案的提出人对答复意见反馈不满意的，由办公室反馈牵头办理部门，并在规定时限内重新答复。

二、工作要求
（一）认真了解建议提案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建议提案中每一项具体建议的内涵。

（二）牵头办理部门积极与建议提案提出人或提出单位沟通，必要时参加论证会、座谈会和调查研究，并随时接受建议提案提出人的咨询。
（三）配合协助部门（单位）在职责范围内积极支持牵头办理部门，共同做好答复工作。

（四）答复意见要认真考虑各项具体措施的合法性、实效性、可操作性。

（五）随时接受省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办理处关于对建议提案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六）对于涉及保密范围的事项，应遵守保密工作制度。

（七）牵头办理部门必须按照文件标准格式，对建议提案的每一项具体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答复。

（八）在答复文件的落款之处，必须注明局领导、牵头办理部门负责人和主要经办人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



